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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文件
湘教工委发〔2022〕6号

关于印发《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(体)局、普通高等学校，委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，

驻厅纪检监察组：

现将《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
2022年 3月 29日



— 2—
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省委教育工委）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，完善省委教育工委的

工作机制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

（试行）》等党内法规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省委教育工委是省委派出机构，与省教育厅合署办

公。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由省委副书记担任；省委教育工委分管日

常工作的副书记由省教育厅党组书记、厅长担任。

第三条 省委教育工委在省委的领导下，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

作的领导，全面推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，确保全省教育系统全面

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更好地担负起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

任。

第二章 职责任务

第四条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、法规以

及省委的决定；研究制定全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重大政策和总体

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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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宏观指导全省教育系统公办、民办学校（含幼儿园和

培训机构）党的建设，统筹推进各地高等学校党建工作。

第六条 宏观指导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

设工作，统筹推进高等学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

第七条 宏观指导全省教育系统的思想政治建设、精神文明建

设，统筹推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

工作。

第八条 协助省委组织部考察和管理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

干部，指导高等学校干部思想教育及有关培训工作。

第九条 指导全省高等学校党的统战和群团工作。

第十条 宏观指导全省教育系统维护稳定工作，统筹推进高等

学校维护稳定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承办省委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三章 工作制度和机制

第十二条 根据工作职责和实际需要，可以以“中共湖南省委

教育工委”“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、湖南省教育厅（党组）”的名

义，组织参加会议、部署安排工作、制发或与其他单位联合制发

公文。机关内部，以“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党组”名义召开会

议、部署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省委教育工委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，坚持集体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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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。

第十四条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主持省委教育工委全面工作，分

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协助书记处理省委教育工委日常工作，省委

教育工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负责有关工作。

第十五条 省委教育工委建立工委全体会议和工委会议制度。

（一）省委教育工委全体会议：由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召集并

主持，省委教育工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，研究全省教育系统

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和重大工作，总结和部署全省教育系统党的建

设年度工作。根据议题需要，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。原则上每年

召开一次，也可根据需要临时召开。

（二）省委教育工委会议：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召集并

主持，研究省委教育工委职责范围内的具体工作。根据议题需要，

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。会议召开时间和议题由召集人决定。

第十六条 会议决定的事项要及时编发纪要，会议的决定以会

议纪要为准，会议纪要由会议召集人签发。会议作出的决策，由

省委教育工委领导班子按照分工分别组织实施和督办落实。委

（厅）办公室会同有关部（处、室），做好议题前期协调、材料

准备、拟定列席人员，负责会议记录并整理会议纪要等工作。

第十七条 建立工作文件制度。以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名义

上报的请示、报告和制发的涉及全局性工作的政策性文件，由省

委教育工委书记或授权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审签。以中共湖南

省委教育工委制发的涉及某一方面工作的文件，可以由省委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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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或分管领导审签。

第十八条 建立工作报告制度。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湖南省委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向省委请示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及

时向省委报告相关工作。

第十九条 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要，开展相关调研和督查检

查。调研形式包括重大课题研究、实地调研等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省委教育工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之日

起施行。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31日印发


